国家税务总局许昌市魏都区税务局
关于2024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的报告

2024年,魏都区税务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深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按照《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的各项要求,扎实推进税收法治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现将2024年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如下:
　　一、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有关情况
　　(一)持续深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魏都区税务局将法治政府建设与税收法治建设有机结合,共同推进。根据职责分工,调整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工作职责,形成完善的法制领导工作机制。根据法治政府建设要求,细化法治政府建设责任清单,将具体任务分解到责任部门,明确工作进度,确保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落到实处。
(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为切实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到全面依法治税全过程,魏都区税务局把习近平法治思想列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理论学习计划,每月召开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会议,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以支部为中心,引导全局党员干部持续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同时,充分利用学习强国、学习兴税等资源,组织全局税务干部进一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
　　(三)认真落实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
　　魏都区税务局党政主要负责人认真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坚持贯彻落实上级关于法治建设的决策部署,统筹推动法治建设和税收重点工作建设,引导税务干部自觉运用法治思维推动税务现代化建设。将法治建设纳入单位年度工作计划,与税收重点工作同部署、同推进、同督促、同考核,充分调动税务干部学法用法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举措和成效
　　(一)坚定目标,依法履行税收工作职能
一是严格依法征税。魏都区税务局按照许昌市局、区委区政府的相关要求,聚焦主责主业,坚持把“抓收入、稳增长”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坚持组织收入原则, 坚持依法依规征税收费，坚决不收“过头税费”，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二是全面落实税费优惠政策。严格执行各项税费优惠政策,确保各项税费优惠政策落实、落细、落地,确保纳税人缴费人应知尽知、应退尽退、应享尽享,切实为企业发展减负。三是优化营商环境。以善治、数治、法治、共治、智治“五治”工作法为有效抓手，创新“五端优化”工作思路，加强涉税中介监管，在精细服务、惠企便民上下功夫、出实招,不断创新个性服务举措,擦亮魏都税费服务品牌，魏都区税务局“五治”工作法在人民日报社中国经济周刊官网刊载。四是打造新时代“枫桥式”税务分局。以“矛盾不上交、服务不缺位、征纳更和谐”为目标,打造新时代“枫桥式”税务分局。2024年，魏都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荣获“魏都区税务局新时代枫桥调解室”荣誉称号。五是高质量承接观摩活动。承接“全省推进服务型行政执法建设创新实践工作交流会”观摩活动，接受省司法厅领导、各地市、省直有关单位总计百余人观摩，区局服务型执法建设工作获得好评。
（二）党建引领,深入推进税收法治建设
魏都区税务局始终坚持“立足税收抓党建,抓好党建促税收”,以党建引领“驱动”税收法治建设。一是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发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的示范引领作用。明确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等为学习重点,不断提高领导干部的理论素养。二是加大法治培训力度。依托学习兴税平台春训工作,年初制定干部教育培训计划,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和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必学内容。通过培训,不断提升税务干部依法治税的能力和水平。三是结合实际开展研讨。以“三会一课”、主题党日、党纪学习教育为有效载体开展研讨活动。通过开展研讨活动,党员干部的理论业务素质有了很大提升。
（三）依法行政,持续提高税收执法水平
一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认真学习贯彻《税务行政处罚“首违不罚”事项清单》,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促进“首违不罚”政策落地生根。二是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在推行“三项制度”过程中,坚持把内优素质与外塑形象结合起来,把提升征管质效与纳税遵从度有机结合起来，从“三项制度”中找对策、开“良方”。三是推行公职律师和法律顾问制度。继续推进“税务+司法”协作机制,营造良好的税收法治环境;与单位公职律师续签聘任合同,为税收工作保驾护航;与律师事务所签订法律顾问合同,聘请两名专职律师,为重大案件、涉法涉诉案件、信访案件和重大突发案件提供法律服务。
三、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存在的不足、原因和问题整改情况
（一）存在的不足。一是部分税务干部法治思想还需进一步提高，运用法治思维推进税收征管工作的能力和水平还需进一步提升。二是执法程序不够规范，存在执法文书制作不够规范、严谨，违法事实和法律依据描述不够准确不够完整等问题。三是部分税务干部掌握税收业务知识不够扎实、牢固，习惯于凭经验执法，防范执法风险意识还需进一步增强。
（二）问题的原因。一是由于法治思维不足。二是学习不够深入。三是风险意识不强。
（三）问题整改情况。通过学习《税务行政处罚“首违不罚”事项清单》、《中南区域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和“三项制度”等相关知识，开展企业调研、纳税人缴费人座谈会、行政执法典型案例等系列活动，全局干部职工对税收法治建设的思想认识有了很大提高，同志们运用法治思维工作、解决问题的本领越来越强，风险意识大幅提升。
四、下一步推进法制政府建设的初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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